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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頭份市公所(以下簡稱本市)為預防高齡長者居家跌傷，打造更安全便利

適宜之無障礙居家環境，達成高齡友善宜居社區之目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均須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 戶內有設籍或實際居住本市且年滿七十五歲以上高齡長者之家    

庭。 

二、 前款之高齡長者，需未入住長期照顧機構；但入住日間照顧型機 

構，不在此限。 

三、 第一款之高齡長者，如有經苗栗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或經縣  

府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核准補助辦理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  

務者，於補助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向本所申請相同項目之補助。 

第三條 申請程序： 

符合前條規定之高齡長者家庭，於本辦法施行後自行向政府合法立案之        

廠商購買並安裝浴廁扶手或購買浴廁止滑墊，自購買之日起一個月內

(於十二月購買者，請於當年度結束前)，檢附以下文件向本所社會課提

出申請(現場申請/郵寄申請/代辦申請)，逾期不予補助： 

一、 最近三個月內現戶全戶戶籍謄本。 

二、 申請表及領據(表 1及表 2)。 

三、 安裝前及安裝後照片各一張，注意事項如下： (表 3) 

(一)浴廁扶手：安裝後之照片須可清楚辨認扶手測量長度。 

(二)止滑墊：照片須可清楚看出止滑墊擺放位置。 

四、 具領人存摺封面及購買憑證：(表 4) 

(一)郵局存摺封面影本；無郵局帳戶者，需另填寫取消支票劃線申請

書。 

(二)支出原始憑證-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須註明項目、規格(安裝浴  

廁扶手請註明長度) 、數量、單位、單價及總價。 

五、 安裝扶手同意書(表 5) 

六、 有本辦法第六條第二項情形者，請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如：最近  

三個月內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 

第四條 本辦法之補助項目、額度及最低使用年限(自發票或收據開立日期起算)

如下： 

一、 浴廁扶手：以供握持部分之長度，每十公分補助新臺幣一百零五                  

元，不足十公分部分，以十公分計，每次最多補助一百公分；最

低使用年限五年。 



二、 浴廁止滑墊：每次補助額度上限新臺幣五百元；最低使用年限二

年。 

前項第一款補助項目，如遇完工後之實際測量照片與支出憑證所載之長

度不同時，以長度最短者計算補助金額。 

如實際購置金額小於前項補助金額，依實際購置金額補助。 

第五條  本辦法所訂之補助項目以匯款方式發放，申請人無郵局帳戶者，以開立        

支票方式撥款。 

第六條  同一補助項目於其使用年限內不得重複補助。 

補助項目未達最低使用年限或未符補助資格，但因特殊情形而具急迫性        

確有使用需求者，申請人得專案提出申請。 

第七條  申請文件不齊全，本所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七日內完成補正，逾期未補        

正者不予受理。 

前項審核結果應以書面通知，並載明補助項目及金額，不予補助者並應        

載明理由。 

第八條  申請人對審核結果或經費撥付有異議時，應於接獲書面通知之日起十五        

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所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申復，本所必要時得請申請人、家屬或相關專業人員提供意見。 

第九條  以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者，本所應不予補助或停止補

助，已補助者應追回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所視財政狀況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該年度預算        

用罄時，停止受理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